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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石油大学文件 
西石大研〔2014〕20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安石油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
检测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各院（部、系）及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西安石油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安石油大学     

2014 年 12 月 22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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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石油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，提高硕士

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，促进学术诚信，营造良好学术环境，保证

学位论文检测工作的顺利实施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管理办

法。 

第二条 我校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采用中国知网“学位论文

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”进行检测。 

第二章 论文检测的范围与要求 

第三条 所有拟申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，其学位论文（涉密

学位论文除外）均须按要求参加检测。未按规定参加检测的，视

为自动放弃学位申请资格。  

第四条 在开题时认定的涉密学位论文可不进行检测。若进

行检测，须经研究生本人申请，导师签署同意检测意见，所在院

（部）备案。 

第五条 申请检测的学位论文需按以下要求进行提交： 

1．提交检测的学位论文应只含论文的正文部分，不得包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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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的封面、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、中英文摘要、图表清

单及主要符号表、目录、参考文献、附录、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

研究成果、致谢等部分；  

2．提交检测的学位论文字数应为 2.5—5 万字； 

3．以电子版 word 格式提交，文件命名方式为“申请人学号+

姓名+导师姓名”；  

4．提交检测的论文不需再进行编辑处理，可直接导入检测

系统进行检测。  

第三章 论文检测的组织及实施 

第六条 研究生部对学位论文检测工作进行统一管理，图书

馆负责学位论文的登记、检测、保密等工作，各院（部）负责统

筹安排工作。 

第七条 检测时间 

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工作分为初检和复检。初检在抽取盲审

名单三周前进行，复检在初检结果公布后两周内进行。 

第八条 检测程序 

1．申请学位论文检测的研究生，由其本人将待检测的学位

论文按要求提交给所在院（部）； 

2．各院（部）将本院（部）研究生提交检测的学位论文电

子文档在规定时间内统一提交图书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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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图书馆对各院（部）提交的学位论文实施检测，并将《文

本复制检测报告单》和《检测结果汇总表》及时反馈给各院（部）

及研究生部； 

4．各院（部）将检测结果及处理意见告知导师和研究生本

人，并及时报研究生部备案； 

5．研究生部汇总、审核图书馆检测报告及各院(部)鉴定处理

意见，公布学位论文检测结果。 

第四章 学位论文检测结果的认定及处理 

第九条 检测结果的认定 

检测报告中“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”（以下简称“文字

复制比”）作为判断学术不端行为的参考。导师、院（部）根据

不同比值范围分别对论文进行鉴定和分类处理。 

    第十条 检测结果文字复制比＜20%（含初检结果文字复制

比和复检结果文字复制比）的学位论文，由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结

合核心章节文字复制比对学位论文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进行

审查，并给出是否“直接送审”的处理意见。 

20%≤初检结果文字复制比＜50%的学位论文，提交学位论

文检测的研究生须修改后复检。 

初检结果文字复制比≥50%的学位论文，提交学位论文检测

的研究生须延期一年答辩。 



 

 — 5 —

第十一条 20%≤复检结果文字复制比＜40%的学位论文，提

交学位论文检测的研究生须至少延期半年答辩；复检结果文字复

制比≥40%的学位论文，提交学位论文检测的研究生须延期一年

答辩。 

第十二条 研究生在学位论文提交检测、评阅、答辩和上交

图书馆等环节中，有通过技术处理使系统无法正确检测等弄虚作

假行为的，一经发现，给予延期一年答辩的处理；对已取得学位

的，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，给予撤销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

的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研究生本人或导师对处理意见有异议的，可在接

到处理意见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院（部）教授委员会提出书面

申请，由所在院（部）组织教授委员会以及相关学科专家进行复

核。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入学的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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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领导。  

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22 日印发 


